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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警示訊息 

發佈日期：2017.12.27. 
適用對象：所有醫療機構/所有醫療人員 
撰稿人：外部專家撰稿 
審稿專家：TPR 工作小組校修 

孕婦因急性胎心音窘迫嘗試以真空吸引協助陰道生產失敗，
行緊急剖腹生產 

提醒 
嘗試真空吸引輔助陰道生產時，須符合適應症且隨時監測胎心音，做好緊急剖腹
產之準備 

案例描述 
孕婦妊娠40週5天因陣痛入院待產，隔日6AM因胎心音下降至66-80次/分，

持續約一分半，立即囑孕婦左側躺並給予氧氣及灌注靜脈輸液後，胎心音回到正
常範圍，內診檢查子宮頸已全開，胎頭下降至+1位置，經醫師向孕婦及其家屬
說明及討論相關風險後，孕婦本身仍希望嘗試陰道生產，因此於6：11AM送入
產房進行導尿並教導用力，但6：45AM胎心音又再次下降至80-90次/分，此時
胎頭已下降至+2位置，故醫師使用真空吸引器輔助生產，但是胎頭在產道自然
擠壓下已鑄造成尖頭型，故真空吸引的吸盤不斷脫落，雖然使用12次耗時約15
分鐘胎兒仍無法娩出，且胎心音呈現持續性窘迫之現象，才改採緊急剖腹產。 

建議作法 
當孕婦在第二產程中，因體力耗盡無法有效用力而造成產程延遲或疑似

有急性胎兒窘迫之現象時，產科醫師可以嘗試真空吸引協助縮短第二產程以
期順利陰道生產。但真空吸引可能造成胎兒頭皮血腫、顱內出血、視網膜出
血、甚至胎頭娩出後發生肩難產導致胎兒臂神經叢損傷等併發症，產婦亦可
能有較高機率的會陰部三到四度裂傷、子宮頸裂傷、產道裂傷、子宮破裂、
子宮收縮不良等併發症發生，甚至導致產後出血性休克之危險性。因此應充
分與孕婦及其家屬溝通說明真空吸引協助生產的目的及其可能的風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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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吸引輔助陰道生產建議如下： 
1. 懷孕週數至少 34 週以上，經胎兒體重及骨盆評估，沒有胎頭骨盆不對
稱之現象。 

2. 子宮頸必須要全開，胎頭位置必須下降至+2以上，孕婦膀胱必須先排
空。 

3. 密集監控胎心音之變化，若發生持續性胎心音減速之情形，應立即轉為
剖腹生產。 

4. 人員對於真空吸引器吸盤不斷分離脫落應有所警覺，其有可能與放置位
置或牽引技術不正確有關，且會增加頭皮血腫的風險。 

5. 雖然真空吸引之次數多寡並沒有明確的臨床數據限制，但臨床上多數產
科醫師接受使用時間以不超過十分鐘為原則，須做好隨時緊急剖腹產之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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